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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财务公司 2018年风险处置的预案 
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 为有效防范和控制深圳能源财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

财务公司）向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公司）关联方

提供金融服务的风险，维护资金安全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要

求，公司特制定本风险处置预案。 

第二章 风险处置机构及处置原则  

第二条  财务公司成立金融服务风险预防处置领导小组（以下简

称：领导小组），由财务公司董事长担任组长，总经理担任副组长，

领导小组成员包括公司副总经理和资金部、信贷部、财务部、结算中

心、风控部、行政部等各部门负责人。领导小组下设工作小组，组长

由资金部负责人担任，成员为各部门相关人员。 

领导小组负责统一组织和领导金融服务风险的防范和处置工作，

负责整个风险预案的制定、启动、审批和终止工作；工作小组负责执

行风险处置预案。  

第三条  金融服务风险的应急处理应遵循以下原则：  

1、统一领导，分级负责。金融服务风险的应急处理工作由领导

小组统一领导，组织和开展金融服务风险的防范和处置工作。  

2、及早预警，及时处置。对金融服务风险做到早发现、早报告，

并采取果断措施，及时控制和化解，防止风险扩散和蔓延。  

3、各司其职，团结协作。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，积极筹划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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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各项防范化解风险措施，相互协调，共同控制和化解风险。  

4、防化结合，重在防范。有关部门应加强对风险的监测，及时

提供相关信息，监控做到及时有效，提高应对各类突发性风险的能力。  

第三章 风险信息报告制度  

第四条  财务公司建立金融服务风险信息报告制度。报告主要内

容为：  

1、公司关联方在财务公司存款情况；  

2、公司关联方企业经营状况、财务指标；  

3、对财务公司各项情况的风险分析评估。  

第五条  当公司关联方出现下述第六条情形时，工作小组应及时

向了解信息，并及时向领导小组进行汇报。 

第四章 风险处置程序与方式 

第六条  公司关联方金融服务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立即启动

应急处理程序：  

1、财务公司无法按时向公司关联方支付本金和利息的情形，如

备付金资金严重不足，不能满足正常的资金清算等； 

2、发生金融诈骗或经济危机导致的支付风险的情形； 

3、其他可能对公司金融服务带来风险的情形。      

第七条  当第六条情形出现时，领导小组立即启动应急处理程序，

组织人员自查或者沟通公司关联方，并多渠道了解情况，调查发生存

款业务风险原因，分析风险的动态，及时制定风险应急处理方案。应

急处理方案应当根据存款业务风险情况的变化以及实施中发现的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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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及时进行修订、补充。  

第八条  有关部门应根据应急处理方案规定的职责要求，服从应

急处理小组的统一指挥。各司其职，各负其责，认真落实各项化险措

施，积极做好风险处置工作。   

第五章 后期处置  

第九条  领导小组组织人员对金融服务风险产生的原因、造成的

后果进行认真分析和总结，吸取经验、教训，更加有效地做好存款风

险的防范和处置工作。  

第六章 附则  

第十条  本预案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和修订。 

第十一条  本预案自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生效。 

 

 

 

  




